
附件4

重庆市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评分规则

	序号
	评价指标
	权重

	1
	上年度营业收入
	0.2

	2
	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
	0.1

	3
	上年度营业利润率
	0.12

	4
	上年度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
	0.18

	5
	近两年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平均增长率（取两者中最大值，封顶值100%）
	0.1

	6
	有效自主知识产权数
	发明专利（含国防专利）、植物新品种、国家级农作物品种、国家新药、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
	0.05

	
	
	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、软件著作权等（不含商标）
	0.05

	7
	牵头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国际标准件数
	0.1

	8
	相关认证数（质量、环境、职业安全健康、两化融合等认证）
	0.1


备注：

1.符合基本条件的企业即得60分基本分值；各单项指标的基础分均为100分，单项指标得分计算公式为：单项指标分值=企业该单项指标数÷第一名该单项指标数×权重系数×基础分值；加分项：市级研发机构加0.2分、国家级研发机构加0.4分；市级数字化车间加0.2分、智能工厂加0.4、绿色工厂加0.4；市级以上行政部门认定的科技型、创新型企业加0.1分；参加“创客中国”创新创业大赛企业加0.2分、市级获奖项目加0.4分、国家级获奖项目加0.6分；2019—2021年有技改项目的加0.2分，技改完成的再加0.2分；近两年获得市级及以上科技奖励的加1分。2.综合得分=基本分（60）+单项指标得分总和*40%+加分分值。

